全国文化娱乐场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文件

文娱标委[2010] 2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合格性文件
年审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VOD企业：

去年，我委启动了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（VOD系统）接口标准检测工作，累计向天王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等17家企业的全部或部分VOD软件版本颁发了合格性文件。一年来，这些企业能积极配合政府行业标准化工作，为行业技术的规范和提升作出了贡献。但也有少数获得合格性文件的VOD企业不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化，技术和产品服务质量未能提高甚至出现降低。为确保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合格性文件的权威性，有效实现对行业标准化工作的指导，结合我委去年10月《申请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技术标准VOD系统接口标准合格证书工作须知》的公告要求，现就合格性文件的年审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关于合格性文件年审工作
1、年审时间：6月10日至7月20日。
2、年审对象：已获取《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合格证书》以及《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版本接口符合性通知书》的VOD企业。
3、提交材料：
（1）年审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；
（2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盖章）。
4、审核内容：
（1）主流版本软件是否及时升级更新，符合新颁布或修订的行业标准；
（2）是否配合行业标准化工作，通过经营和服务提升行业信息技术及标准化水平；
（3）是否符合文化主管部门相关政策，配合文化主管部门的各项工作。
5、年审结果公告

（1）年审结果，我委将发布公告，通过中国卡拉OK网（www.ktv.gov.cn）与中国文化市场网（www.ccm.gov.cn）等网站向社会公示；

（2）年审合格的VOD企业，我委将通过相关渠道向社会推介，年审不合格的VOD企业，将告知企业。
二、关于合格性文件的规范与管理
1、凡各主流VOD系统软件符合《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技术标准》，获得测试通过的企业，我委向其发放《VOD企业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合格证书》，并实行年度审核制度。作为衡量VOD企业的VOD系统软件标准化、规范化工作的主要依据。
2、VOD企业某一主流VOD版本软件获得检测通过的，只发放符合性通知书，不再发放《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合格证书》（2009年度的《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合格证书》自动作废，不再年审）。
3、VOD企业在取得全部主流版本软件符合性通知书后，发放《VOD企业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合格证书》。
三、关于相关标准的制修、订工作
1、即将完成修订的《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技术标准》，将细化VOD接口的具体技术指标要求，便于VOD企业的技术对接与检测送审工作。
2、正在制定的《文化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技术标准》，将对VOD软件技术进行全面的引导与规范。

全国文化娱乐场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6月10日
附件

娱乐场所视频点播软件合格性文件年审申请表
企业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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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获取合格性文件版本软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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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上年度新版本软件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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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配合行业标准化工作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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